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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尾镇长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澄清修改

一、网上提问：
问题1：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部分（三）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到位承诺书提到的“2、工程开工后，除不可抗力外,我单位变更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技术责人的，每人每次向招标人交纳人民币 100000元的违约金;其他人员每人每次向招标人交细人民币 30000 元的违约金。”，此处两个违约金金额是否有点过高，需要调低？
答：符合《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招投标活动中拟派出的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建筑[2014]2号文件。
2、 修改部分：
[bookmark: _GoBack]原招标文件中拟派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配备评审标准其中职位“水电施工员”现更改为“设备安装施工员”。
 

注：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与本澄清修改不相符的以本澄清修改为准。


招标人：仙游县郊尾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中锦天鸿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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